新北市114年度第2學期校訂課程計畫審查檢核表
     學校：                           (       )領域：

	年級
	課發會審查情形（(）
	審查意見

	
	審查通過
	

	七
	
	

	八
	
	

	九
	
	


※備註：
1. 資源班之課程計畫審查依撰寫領域納入各領域進行審查，實際審查情形可依各校自訂並修改表格。

2. 集中式特教班課程計畫請參照「113學年度學校課程計畫審查檢核表(集中式特教班)」。

3. 體育班體育專業課程計畫請參照「113學年度學校課程計畫審查檢核表(體育班)」。

新北市114年度第2學期部定課程計畫審查檢核表
     學校：                           (       )領域：

	年級
	課發會審查情形（(）
	審查意見

	
	評選優良
	審查通過
	

	七
	
	
	

	八
	
	
	

	九
	
	
	


※備註：
1. 資源班之課程計畫審查依撰寫領域納入各領域進行審查，實際審查情形可依各校自訂並修改表格。

2. 集中式特教班課程計畫請參照「113學年度學校課程計畫審查檢核表(集中式特教班)」。

3. 體育班體育專業課程計畫請參照「113學年度學校課程計畫審查檢核表(體育班)」。
新北市114年度第2學期課程計畫審查檢核表
(集中式特教班)
     學校：                  
	部定／校訂課程
	課發會審查情形（(）
	審查意見

	
	審查通過
	

	範例：

國語文
	
	

	範例：

特需-生活管理
	
	

	
	
	

	
	
	

	
	
	

	
	
	


新北市114年度第2學期課程計畫審查檢核表
(體育班)
     學校：                            領域：體育專業課程

	年級
	課發會審查情形（(）
	審查意見

	
	運動種類
	審查通過
	

	七
	例：田徑
	
	

	七
	例：游泳
	
	

	七
	
	
	

	八
	
	
	

	八
	
	
	

	八
	
	
	

	九
	
	
	

	九
	
	
	

	九
	
	
	


國中課程計畫【語文-國語文】通過備查標準
	項目
	備查內容

	審

查

通

過

具

備

條

件
	十

二

年

國

教

課

綱

︵

七

至
九

年

級

︶
	1.每週學習節數符合課綱規範。

2.課程計畫各項目內容須填列正確，格式應包含標題(校名、學年度、年級、

  學期及設計者)、領域名稱(須勾選，如部定課程：國語文)、學習節數、課

  程內涵、素養導向教學規劃，並視各校需求呈現課程架構。

3.總綱核心素養及學習領域核心素養分別依照總綱及領綱「國民中學教育階

  段」撰寫，並能確實對應「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

4.預期學習表現及主要學習內容皆依領綱撰寫，學習階段與年級吻合，並能確

  實對應「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

5.教學期程、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及節數填寫清楚與恰當。

6.註明教學資源/學習策略，自編教材內容無智慧財產侵權之虞。

7.評量方式多元、明確，能適時與「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相呼應。

8.評量週與總複習週，編列教學進度、教學活動與評量方式。

9.適時融入總綱所列19項議題，其中以人權、性平、海洋、環境四項議題為

  主，並以藍色註明(若已繳交，請依原本現況處理即可)。

	優良

課程

計畫

具備

條件
	1.能符合國語文領綱標準。

2.能符合部定課程與校訂課程發展自行設計規劃課程。

3.能符合以學生為本位的課程設計。

4.能融入多元文本及自學篇章的課程設計。

5.能將資訊教育融入課程設計。

6.能發展聆聽與說話能力的課程設計。

7.不得與廠商提供之範本相同。


國中課程計畫【語文-英語文】通過備查標準
	項目
	備查內容

	審查通過具備條件
	十二年國教課綱

︵七至九

年級︶
	1.每週學習節數符合課綱規範。

2.課程計畫各項目內容須填列正確，格式應包含標題(校名、學年度、年級、學期

  及設計者)、領域名稱(須勾選，如部定課程：國語文)、學習節數、課程內涵、

  素養導向教學規劃，並視各校需求呈現課程架構。

3.總綱核心素養及學習領域核心素養分別依照總綱及領綱「國民中學教 育階段」撰寫，並能確實對應「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

4.預期學習表現及主要學習內容皆依領綱撰寫，學習階段與年級吻合， 並能確實對應「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

5.教學期程、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及節數填寫清楚與恰當。

6.註明教學資源/學習策略，自編教材內容無智慧財產侵權之虞。

7.評量方式多元、明確，能適時與「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呼應。

8.評量週與總複習週，編列教學進度、教學活動與評量方式。

9.「融入議題」符合總綱所列19項議題，並依領綱附錄二適時融入。

10.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且需另申請授課鐘點費者，請於備註欄勾選，

   並註明協同科目與節數。

	優良

課程

計畫

具備

條件
	1.有原創性，有具體的教學活動與實施步驟，除了能力指標、大綱，還 有簡述教學活動內容

2.教學活動設計應以學生中心導向為主，教師中心導向為輔，並整合聽說讀寫四種語言能力

3.可引發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使學生從中獲得清楚明晰且完整的概念，能與學生生活經驗融合。

4.內容設計多元、兼顧多元化評量；附註設計計劃實施後之成效指標檢驗流程或進行方法。

5.能根據學校本位及地理環境特色結合社區資源自行設計規劃課程結合社區資源，表現地方特色，符合各校本位特色及實際需要。

6.不得與廠商提供之範本相同。


國中課程計畫【語文-本土語文-閩、客語】
通過備查標準
	項目
	備查內容

	審查通過具備條件
	十二年國教課綱
	1. 每週學習節數符合課綱規範。
2. 課程計畫各項目內容須填列正確，格式應包含標題(校名、學年度、年
級、學期及設計者)、領域名稱(須勾選及填寫，如本土語文：閩南語或客家語或原住民族語)、學習節數、課程內涵、素養導向教學規劃，並視各校需求呈現課程架構。
3. 總綱核心素養及學習領域核心素養分別依照總綱及領綱「國民中學教育階段」撰寫，並能確實對應「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
4. 預期學習表現及主要學習內容皆依領綱撰寫，學習階段與年級吻合，並能確實對應「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
5. 教學資源/學習策略、教學期程、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及節數填寫清楚與恰當。
6. 註明教材版本及出處，自編教材內容無智慧財產侵權之虞。
7. 評量方式多元、明確，能適時與「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相呼應。
8. 評量週編列教學進度、教學活動與評量方式。
9. 「融入議題」符合總綱所列19項議題，並依領綱附錄二適時融入。
10. 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且需另申請授課鐘點費者，請於備註
   欄勾選，並註明協同科目與節數。

	優良
課程
計畫
具備
條件
	1.自編教材豐富且能配合地方特色。
2.教學活動豐富多元具創意能配合課程教學目標來設計。
3.具有良好的教學架構。
4.能配合校本課程進行課程規劃。
5.評量方式多元。
6.能融入其他領域或宣導議題的教學。
7.教材來源無智慧財產侵權之虞。
8.能兼顧學生的先備經驗，作符合學習年級的教學設計。


國中課程計畫【語文-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
通過備查標準
	項目
	備查內容

	審查通過具備條件
	十二年國教課綱
	1. 每週學習節數符合課綱規範。
2. 課程計畫各項目內容須填列正確，格式應包含標題(校名、學年度、年
級、學期及設計者)、領域名稱(須勾選及填寫，如本土語文：閩南語或客家語或原住民族語)、學習節數、課程內涵、素養導向教學規劃，並視各校需求呈現課程架構。

3. 總綱核心素養及學習領域核心素養分別依照總綱及領綱「國民中學教育階段」撰寫，並能確實對應「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
4. 預期學習表現及主要學習內容皆依領綱撰寫，學習階段與年級吻合，並能確實對應「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
5. 教學資源/學習策略、教學期程、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及節數填寫清楚與恰當。
6. 註明教材版本及出處，自編教材內容無智慧財產侵權之虞。
7. 評量方式多元、明確，能適時與「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相呼應。
8. 評量週編列教學進度、教學活動與評量方式。
9. 「融入議題」符合總綱所列19項議題，並依領綱附錄二適時融入。
10. 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且需另申請授課鐘點費者，請於備註
   欄勾選，並註明協同科目與節數。

	優良
課程
計畫
具備
條件
	1.自編教材豐富且能配合地方特色。
2.教學活動具創意能配合課程教學目標來設計。
3.具有良好的教學架構。
4.能配合校本課程進行課程規劃。
5.評量方式多元。
6.能融入其他領域的教學。
7.教材來源無智慧財產侵權之虞。

8.能兼顧學生的先備經驗，作符合學習年級的教學設計。


國中課程計畫【語文-臺灣手語】通過備查標準
	項目
	備查內容

	審查通過具備條件
	十二年國教課綱
	1.每週學習節數符合課綱規範。

2.課程計畫各項目內容須填列正確，格式應包含標題(校名、學年度、年

  級、學期及設計者)、領域名稱(須勾選及填寫語文領域：臺灣手語)、學習節數、課程內涵、素養導向教學規劃，並視各校需求呈現課程架構。

3.總綱核心素養及學習領域核心素養分別依照總綱及領綱「國民小學教育階段」撰寫，並能確實對應「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

4.預期學習表現及主要學習內容皆依領綱撰寫，學習階段與年級吻合，並能確實對應「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

5.教學期程、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及節數填寫清楚與恰當。

6.註明教學資源/學習策略，自編教材內容無智慧財產侵權之虞。註明使用教材版本、出處。

7.評量方式多元明確，能適時與「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相呼應。

8.評量週與總複習週，編列教學進度、教學活動與評量方式。

9.「融入議題」符合總綱所列19項議題，並依領綱附錄二適時融入。

	優良
課程
計畫
具備
條件
	1.自編教材豐富且能促使學生認識聾人文化。

2.具有良好的教學架構。

3.能配合校訂課程進行課程規劃。

4.評量方式多元。

5.能融入其他領域或宣導議題的教學。

6.教材來源無智慧財產侵權之虞。


國中課程計畫【數學】通過備查標準
	項目
	備查內容

	審查通過具備條件
	十二年國教課綱

︵七

至九年級︶
	1.每週學習節數符合課綱規範。

2.課程計畫各項目內容須填列正確，格式應包含標題(校名、學年度、年級、學期及設計者)、領域名稱(須勾選，如部定課程：國語文)、學習節數、課程內涵、素養導向教學規劃，並視各校需求呈現課程架構。

3.總綱核心素養及學習領域核心素養分別依照總綱及領綱「國民中學教育階段」撰寫，並能確實對應「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

4.預期學習表現及主要學習內容皆依領綱撰寫，學習階段與年級吻合，並能確實對應「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

5.教學期程、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及節數填寫清楚與恰當。

6.註明教學資源/學習策略，自編教材內容無智慧財產侵權之虞。

7.評量方式多元、明確，能適時與「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相呼應。

8.評量週與總複習週，編列教學進度、教學活動與評量方式。

9.「融入議題」符合總綱所列19項議題，並依領綱附錄二適時融入。

10.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且需另申請授課鐘點費者，請於備註欄勾

   選，並註明協同科目與節數。

	優良

課程

計畫

具備

條件
	1.以學生為本位，依據能力指標，教學設計生動活潑多元，教具媒介多樣化，啟發學生學習興趣，創造有感的數學的學習情境，使學生從中獲得完整的概念。

2.課程設計能有探究、統整數學各相關主題，達成數學內部的連結，以提升學生數學能力。 

3.課程設計能整合其他相關領域與其他議題，達成數學外部的連結，以提升學生數學能力。 

4.不得與廠商提供之範本相同。


國中課程計畫【社會】通過備查標準
	項目
	備查內容

	
	十二年國教課綱

︵七
至九年級︶
	1. 課程設計以領域方式呈現，每週學習節數符合課綱規範。
2. 課程計畫各項目內容須填列正確，格式應包含標題(校名、學年度、年  級、學期及設計者)、領域名稱(須勾選，如部定課程：國語文)、學習節數、課程內涵、素養導向教學規劃，並視各校需求呈現課程架構。
3. 總綱核心素養及學習領域核心素養分別依照總綱及領綱「國民中學教育階段」撰寫，並能確實對應「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

4. 預期學習表現及主要學習內容皆依領綱撰寫，學習階段與年級吻合，並能確實對應「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

5. 教學期程、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及節數填寫清楚與恰當。

6. 註明教學資源/學習策略，自編教材內容無智慧財產侵權之虞。

7. 評量方式多元、明確，能適時與「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相呼應。

8. 評量週與總複習週，編列教學進度、教學活動與評量方式。

9. 「融入議題」符合總綱所列19項議題，並依領綱附錄二適時融入。

10.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且需另申請授課鐘點費者，請於備註
   欄勾選，並註明協同科目與節數。

	優良

課程

計畫

具備

條件
	1. 課程設計能落實學習重點，設計以學生學習為核心符合素養導向的課程。
2. 領域課程設計能適切進行領綱所揭櫫之議題融入。
3. 能發展跨學科的分析、思辯、評估與批判及統整能力的課程。
4. 課程設計能配合學校總體課程地圖，以發展有效教學及適性學習。
5. 不得與廠商提供之範本相同。


國中課程計畫【自然科學】通過備查標準

	項目
	備查內容

	審查通過具備條件
	十二年國教課綱

︵七

至九年級︶
	1.每週學習節數符合課綱規範。

2.課程計畫各項目內容須填列正確，格式應包含標題(校名、學年度、年

  級、學期及設計者)、領域名稱(須勾選，如☑部定課程：☑自然科學)、

學習節數、課程內涵、素養導向教學規劃，並視各校需求呈現課程架構。

3.總綱核心素養及學習領域核心素養分別依照總綱及領綱「國民中學教育

  階段」撰寫，並能確實對應「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

4.預期學習表現及主要學習內容皆依領綱撰寫，學習階段與年級吻合，並

  能確實對應「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

5.教學期程、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及節數填寫清楚與恰當。

6.註明教學資源/學習策略，自編教材內容無智慧財產侵權之虞。

7.評量方式多元、明確，能適時與「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相呼應。

8.評量週與總複習週，編列教學進度、教學活動與評量方式。

9.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且需另申請授課鐘點費者，請於備註
   欄勾選，並註明協同科目與節數。

	優良

課程

計畫

具備

條件
	1.活動內容確實能對應(達到)學習重點及學習表現

2.以學生為本位，教學設計生動活潑多元。

3.教具媒材多樣化、生活化，啟發學生學習興趣，運用做中學的原理。

4.課程設計利用網路資訊或探究活動，引導學生思考，邁向卓越。

5.使用多元教學與評量。

6.不得與廠商提供之範本相同。


國中課程計畫【健康與體育】通過備查標準
	項目
	備查內容

	審查通過具備條件
	十二年國教課綱

︵七

至九年級︶
	1.每週學習節數符合課綱規範。

2.課程計畫各項目內容須填列正確，格式應包含標題(校名、學年度、年

  級、學期及設計者)、領域名稱(須勾選，如☑部定課程：☑健體領域)、

學習節數、課程內涵、素養導向教學規劃，並視各校需求呈現課程架

構。

3.總綱核心素養及學習領域核心素養分別依照總綱及領綱「國民中學教育

第四階段」撰寫，並能確實對應「所列之學習重點/含學習內容與學習

表現」。

4.預期學習重點應含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並皆依領綱具體內涵撰寫，且

能確實對應「學習重點說明」之素養導向目標。

5.教學期程、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及節數填寫清楚與恰當。

6.註明教學資源/學習策略，自編教材內容無智慧財產侵權之虞。

7.評量方式多元、明確，能適時與「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相呼應。

8.若有評量週，應編列對應教學進度、教學活動與評量方式。

9.「融入議題」符合總綱所列19項議題，並依領綱附錄二適時融入。

10.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且需另申請授課鐘點費者，請於備註

欄勾選，並註明協同科目與節數。

	優良

課程

計畫

具備

條件
	1.符合領域評審標準。

2.能根據學校本位及地理環境特色，結合社區資源自行設計規劃課程。

3.以學生為本位，依據能力指標，教學設計生動活潑多元，教具媒介多樣化，啟發學生學習興趣，使學生從中獲得清楚明晰且完整的概念。

4.課程設計能配合校內體育活動安排，協同其他領域共同教學。

5課程設計能利用多元教學策略，提供學生不同學習策略，引導學生建立

自主運動行為，養成課餘時間運動習慣。

6.不得與廠商提供之範本相同。


國中課程計畫【綜合活動】通過備查標準

	項目
	備查內容

	審查通過具備條件
	十二年國教課綱

︵七

至九年級︶
	1.每週學習節數符合課綱規範。

2.課程計畫各項目內容須填列正確，格式應包含標題(校名、學年度、年級、學期及設計者)、領域名稱(須勾選，如☑部定課程：☑國語文)、學習節數、課程內涵、素養導向教學規劃，並視各校需求呈現課程架構。

3.總綱核心素養及學習領域核心素養分別依照總綱及領綱「國民小學教育階段」撰寫，並能確實對應「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

4.預期學習表現及主要學習內容皆依領綱撰寫，學習階段與年級吻合，並能確實對應「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

5.教學期程、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及節數填寫清楚與恰當。

6.註明教學資源/學習策略，自編教材內容無智慧財產侵權之虞。

7.評量方式多元、明確，能適時與「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相呼應。

8.評量週與總複習週，編列教學進度、教學活動與評量方式。

9.「融入議題」符合總綱所列19項議題，並依領綱附錄二適時融入。

10.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且需另申請授課鐘點費者，請於備註欄勾選，並註明協同科目與節數。

	優良

課程

計畫

具備

條件
	1. 搭配學校願景或課程地圖，建構具有符合核心素養的領域課程架構。

2. 能有自編教材符合學生學習需要，與學校行事活動結合。

3. 單元活動的內容以達到領綱的學習重點為方向。

4. 課程設計與教材內容多樣化〈如運用多媒體或社群網絡資源或社區資源、活動內容設計具有層次性與深度、與生活情境相呼應與結合〉。

5. 單元活動內容能引發學生探究思考，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

6. 評量方式多元，並能與單元目標密切配合。

7. 不得與廠商提供之範本相同。


國中課程計畫【藝術】通過備查標準

	項目
	備查內容

	審查通過具備條件
	十二年國教課綱

︵七

至九年級︶
	1.每週學習節數符合課綱規範。

2.課程計畫各項目內容須填列正確，格式應包含標題(校名、學年度、年

  級、學期及設計者)、領域名稱(須勾選，如☑部定課程：☑國語文)、學

  習節數、課程內涵、素養導向教學規劃，並視各校需求呈現課程架

  構。

3.總綱核心素養及學習領域核心素養分別依照總綱及領綱「國民中學教

  育階段」撰寫，並能確實對應「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

4.預期學習表現及主要學習內容皆依領綱撰寫，學習階段與年級吻合，

  並能確實對應「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

5.註明教學資源/學習策略，自編教材內容無智慧財產侵權之虞。

6.評量方式多元、明確，能適時與「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相呼應，評量週與總複習週，編列教學進度、教學活動與評量方式。

7.「融入議題」符合總綱所列19項議題，並依領綱附錄二適時融入。

8.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且需另申請授課鐘點費者，請於備註

   欄勾選，並註明協同科目與節數。

	優

良

課

程

計

畫

具

備

條

件
	1.自編教材以學生為核心，顧及學生發展、需求、興趣，兼顧實際教學

  現場的可行性，符合學生發展，生動有趣。

2.自編或改編課程設計融合校本課程，具地區特色。

3.課程計畫與生活結合，不脫節。例如：季節、節日、學校活動…等。

4.課程計畫有創意，深度廣度並重，顧及人文思維或潛在課程，具有延

  續性。

5.提供學生藝術實踐的經驗。

6.提供學生豐富的美感經驗。

7.運用多元素材的教學資源及數位化教材。

8.具課程統整精神，或跨領域教學團隊協同特色。

9.不得與廠商提供之範本相同。


國中課程計畫【科技】通過備查標準

	項目
	備查內容

	審查通過具備條件
	十二年國教課綱

︵七
至九年級︶
	1.每週學習節數符合課綱規範。

2.課程計畫各項目內容須填列正確，格式應包含標題(校名、學年度、年

  級、學期及設計者)、領域名稱(須勾選，如(部定課程：(國語文)、學習節數、課程內涵、素養導向教學規劃，並視各校需求呈現課程架構。

3.總綱核心素養及學習領域核心素養分別依照總綱及領綱「國民中學教育階
  段」撰寫，並能確實對應「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

4.預期學習表現及主要學習內容皆依領綱撰寫，學習階段與年級吻合，並能
確實對應「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

5.教學期程、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及節數填寫清楚與恰當。

6.註明教學資源/學習策略，自編教材內容無智慧財產侵權之虞。

7.評量方式多元、明確，能適時與「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相呼應。

8.評量週與總複習週，編列教學進度、教學活動與評量方式。

9.「融入議題」符合總綱所列19項議題，並依領綱附錄二適時融入。

10.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且需另申請授課鐘點費者，請於備註

   欄勾選，並註明協同科目與節數。

	優

良

課

程

計

畫

具

備

條

件
	1.符合各項學習內容及學習表現

2.切合資訊科技以解決生活中的問題並著重學生運算思維的能力

3.學習活動設計具體、完整且合宜

4.學習活動設計具啟發性且易推廣

5.學習參考資料及學習資源詳實

6.計畫構思具新穎性、開創性與特色性

7.評量設計與學習成效適當

8.評量方式多元及明確，能適時與「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相呼應

9.課程設計能跨域整合其他課程

10.不得與廠商提供之範本相同。


國中課程計畫【特殊需求領域】通過備查標準
	項目
	備查內容

	十

二

年

國

教

課

綱
	1. 特殊需求領域之課程計畫格式應包含：領域/科目名稱、設計者/教學者姓名、學習節數、課程內涵(含核心素養及學習目標)、教學規劃（含教學期程、學習重點、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節數、教學資源/學習策略、評量方式、融入議題）。

2. 學習目標之訂定係以學生需求為中心，並參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身心障礙/資賦優異相關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撰寫。

3. 學習目標與課程內容相符合。

4. 若選用教材，請註明選用教材出處、版本，且自編教材內容無智慧財產侵權之虞。

5. 評量週與總複習週，編列教學進度、教學活動與評量方式。

	優良

課程

計畫

具備

條件
	1. 計畫詳實，除基本項目外，尚包含了使用教材、課程架構……等。

2. 教學活動有趣味性、生活性或延展性。

3. 因應課程內容，評量方式多元化。

4. 結合校本課程、融入議題等理念。

5. 學習目標、教學活動、評量方式等結合學生需求。


國中課程計畫【體育班體育專業課程】通過備查標準
	項目
	備查內容

	審查通過具備條件
	十二年國教課綱
	1. 每週學習節數符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體育班課程實施規範」。

2. 課程計畫各項目內容須填列正確，格式應包含標題(校名、學年度、年級、學期及設計者)、運動種類、學習節數、課程內涵、素養導向教學規劃，並視各校需求呈現課程架構。

3. 課程活動符合該體育班運動種類之教學理念與教學目標。

4. 國中體育班課程目標：持續提升所有核心素養及競技運動能力，以培養競技體能，精進技術水準，發展戰術運用，提升心理素質。

5. 若選用教材，請註明選用教材出處、版本，且自編教材內容無智慧財產侵權之虞。

6. 評量週與總複習週，編列教學進度、教學活動與評量方式。

7. 學習目標符合學生能力與需求，能具體完成課程效能。

8. 學習目標之訂定係以學生需求為中心，並參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體育班課程實施規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體育班體育專業領域課程綱要」撰寫。


國中課程計畫【教育實驗課程】通過備查標準

※可參閱本市國民中學實施教育實驗課程資料審查及審議委員審核標準。
	審核項目
	審核細目
	參考標準

	一、辦理動機及目的
	
	具合理性及可行性。

	二、實施策略
	
	符合新北市公立國民(中)小學教育實驗辦法之形塑教育特色、提升教學品質、促進教育發展及符應學生個別化需求之目的，並應整合校內外相關資源，為學校特色或校本課程之延伸或具教育實驗創新之精神。

	三、課程類(班)別
	
	能依學校發展特色、特性及課程需要，衡酌家長意願、師資、場地、設備等整體規劃後，研訂教育實驗課程開設之類(班)別。

	四、實驗課程計畫書之填寫
	
	每一類別之教育實驗課程各填列一份計畫書，類別區分舉例：語文類(英語等)、藝文類、體育類、自然類、數學類、資訊類、童軍類、音樂類、跨領域類等。

	五、課程規劃
	
	安排於學校上班時段。另上課時間為國小每節40分鐘、國中45分鐘，每節課之間應安排至少10分鐘之下課休息時間。(如因特殊需要，得打破時間之限制)。

	六、開課人數
	
	教育實驗課程之開課人數，可跨年級且每班參加人數以25人為原則，不得低於20人，如為小型學校或偏遠學校開班困難，應於申請書中載明原因，經教育局核定後，得酌減開班人數。

	七、計畫時程
	
	以申辦一學年為原則。

	八、課程內容
	學習領域
	1.





























































































































參照課程領域規劃，並把握領域目標。

	
	師資安排
	應具有該門教育實驗課程之專長或專業認證。

	
	教學方法
	具體可行。

	
	學習評量
	具體可行。

	
	環境及資源
	具體可行

	九、預期成效
	
	能敘明學生經實驗課程後所達成之成效。

	十、學校審核機制
	
	教育實驗課程申請書、計畫書及師資聘任業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核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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